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305號

聲  請  人    塞席爾商保慈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陳保慈

0000000000000000

聲  請  人    陳南宏

共同代理人    林俊宏律師

              黃馨萱律師

              陳雅珍律師

相  對  人    青上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和成

代  理  人    宋忠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5年4月28日召開董事會其中

討論事項第11案為「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發廠資產案」

（下稱系爭議案）。相對人大發廠資產價值逾新臺幣（下

同）10億元，然相對人經營團隊竟未提報任何估價報告或合

理性至董事會，相對人董事長亦無報告其是否為大發廠交易

可能對象之關係人、有無居間報酬等涉及自身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相對人董事陳佩君於董事會代理董事長陳和成出席

及代理主席時就系爭議案進行表決時，聲請人雖不同意系爭

議案，仍經陳佩君基於自身董事及代理董事長身分通過系爭

議案。然系爭議案之提案內容空泛，且架空公司法第185條

規定，相對人董事長陳和成未親自出席董事會說明議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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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身利害關係，亦未迴避表決，且未通知監察人列席董事

會，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應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而為無效

決議。若於115年6月2日相對人召開之股東會決議通過系爭

議案，將使董事長有權做成大發廠之任何處置，為防止聲請

人等少數股東權遭限制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並防止董

事長取得空白概括授權，架空董事會特別決議監督審查之重

大損害與急迫危險，有保全之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

8條第1項、第2項、第53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

分及緊急處置等語，並聲明：請准禁止相對人將115年4月28

日第一次董事會討論事項第11案「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

發廠資產案」之決議，列入相對人於115年6月3日召開115年

度股東常會之議案。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意旨略以：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重大資產

處分本即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系爭議案目前僅係董事

會決議「列案」討論，股東會尚未召開或表決通過，現階段

亦未發生任何資產處分行為，並無聲請人所主張急迫危險，

倘法院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無異形同禁止公司股東會討論

重大經營事項，將嚴重侵害公司自治及股東權利。又公司法

第185條規定核心在最終是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系爭

議案經董事會決議提案，僅屬對於授權範圍討論及後續談判

準備，授權董事長洽商、評估、處理交易事宜，與最終完成

重大資產處分，本屬不同法律階段，難認系爭議案經董事會

決議有何無效事由存在。聲請人僅抽象臆測可能造成損害，

顯係忽略依公司法第185條之制度設計即股東會為最終監督

機制，董事長縱洽商、詢價、接觸潛在交易對象，若未經股

東會同意，仍不得完成重大資產處分，聲請人未具體釋明將

系爭議案列入股東會討論究竟對其有何重大損害，若股東得

透過保全程序禁止股東會討論議案，將使任何少數股東均得

輕易癱瘓公司治理程序，將影響公司經營秩序甚鉅。聲請人

主張系爭議案之董事長未出席、未通知監察人等為本案訴訟

之實體上理由，本非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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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05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程序及主持本得授權代理進

行，當日與會董事未當場主張程序違法亦未對會議召集表示

異議，顯屬事後爭執；相對人確已合法通知監察人列席，而

其是否實際列席乃自行決定，聲請人主張與事實不符。又查

聲請人及其家族近年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股

東會決議無效等諸多訴訟，多數均未獲法院支持，本件聲請

欲再次藉由保全程序介入公司治理及股東會運作，而非真正

存在何等急迫危險，本件實非單純股東權保護事件，法院應

從嚴審查，避免過度介入尚未成熟之商業判斷及股東自治。

聲請人並未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加以釋明，不應

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

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

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

　　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

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

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

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

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

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

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

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

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

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

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

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

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

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

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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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

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按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為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係就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於必要時所為，係屬衡平救濟

手段之保全方法；而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均屬不

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於保全必要性之判斷，自應於具體個案

中經由利益衡量之觀點，綜合比較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利益

保護之重要性、本案勝訴之可能、有無不可回復之損害及法

秩序之安定和平之公益等，予以綜合衡量判斷。是若該爭執

之法律關係並無急迫性及欠缺為該處分之必要性時，不論就

其請求及原因之釋明是否已足，殊無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餘地（最高法院103年度臺抗字第248號裁定意旨參照）。按

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就債權人聲請所為定

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

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

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最高法院97年度臺抗字

第41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查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

115年度股東常會之議案係為規避股東會就交易具體內容、

條件進行審查，並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惟按

公司有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行為，應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第一項之議案，應由有3分之2以上

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公司

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公司為讓與全

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

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

議（3分之2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

會提出議案。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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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

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

臺上字第22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議案之決議說明第

3點記載：公司曾於114年董事會提案授權董事長處分大發廠

資產案，惟因股東會出席股數未達已發行股數3分之2，以至

於該案無法於股東會進行表決。據工商時報報導，相對人持

有之大發工業區土地從最高點已下跌每坪5萬元，等於損失

近5億元。因此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廠

資產事宜等語，有聲請人提出相對人115年第1次董事會議程

可參，足見系爭議案係將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

廠資產事宜經董事會決議提案至股東會，揆諸前揭說明，須

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始得通過授權董事長「洽商」處置大發

廠資產事宜，且系爭議案並無就相對人處分大發廠資產相關

特定交易條件內容授權董事長片面決定，而僅係授權董事長

「洽商」探詢交易機會，則聲請人主張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

股東常會之議案為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核與

實情有違，已難遽採。又聲請人泛稱其少數股東權將遭限制

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云云，惟查其自陳其等少數股東

（44％）倘選擇出席115年股東常會，其目的係為依公司法

第198條規定累積投票制爭取董事席次，則其是否出席股東

常會既係經自身權衡股東權行使之利弊得失後所為選擇，殊

難認系爭議案直接限制剝奪聲請人之股東權而生重大損害或

急迫危險。聲請人顯未釋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股東常會之

議案對聲請人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自難認有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無法釋明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且依其主張難認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

之情事，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本件於法未合，應予

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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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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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305號
聲  請  人    塞席爾商保慈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陳保慈


聲  請  人    陳南宏
共同代理人    林俊宏律師
              黃馨萱律師
              陳雅珍律師
相  對  人    青上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和成
代  理  人    宋忠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5年4月28日召開董事會其中討論事項第11案為「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發廠資產案」（下稱系爭議案）。相對人大發廠資產價值逾新臺幣（下同）10億元，然相對人經營團隊竟未提報任何估價報告或合理性至董事會，相對人董事長亦無報告其是否為大發廠交易可能對象之關係人、有無居間報酬等涉及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相對人董事陳佩君於董事會代理董事長陳和成出席及代理主席時就系爭議案進行表決時，聲請人雖不同意系爭議案，仍經陳佩君基於自身董事及代理董事長身分通過系爭議案。然系爭議案之提案內容空泛，且架空公司法第185條規定，相對人董事長陳和成未親自出席董事會說明議案內容及自身利害關係，亦未迴避表決，且未通知監察人列席董事會，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應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而為無效決議。若於115年6月2日相對人召開之股東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將使董事長有權做成大發廠之任何處置，為防止聲請人等少數股東權遭限制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並防止董事長取得空白概括授權，架空董事會特別決議監督審查之重大損害與急迫危險，有保全之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第53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及緊急處置等語，並聲明：請准禁止相對人將115年4月28日第一次董事會討論事項第11案「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發廠資產案」之決議，列入相對人於115年6月3日召開115年度股東常會之議案。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意旨略以：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重大資產處分本即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系爭議案目前僅係董事會決議「列案」討論，股東會尚未召開或表決通過，現階段亦未發生任何資產處分行為，並無聲請人所主張急迫危險，倘法院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無異形同禁止公司股東會討論重大經營事項，將嚴重侵害公司自治及股東權利。又公司法第185條規定核心在最終是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系爭議案經董事會決議提案，僅屬對於授權範圍討論及後續談判準備，授權董事長洽商、評估、處理交易事宜，與最終完成重大資產處分，本屬不同法律階段，難認系爭議案經董事會決議有何無效事由存在。聲請人僅抽象臆測可能造成損害，顯係忽略依公司法第185條之制度設計即股東會為最終監督機制，董事長縱洽商、詢價、接觸潛在交易對象，若未經股東會同意，仍不得完成重大資產處分，聲請人未具體釋明將系爭議案列入股東會討論究竟對其有何重大損害，若股東得透過保全程序禁止股東會討論議案，將使任何少數股東均得輕易癱瘓公司治理程序，將影響公司經營秩序甚鉅。聲請人主張系爭議案之董事長未出席、未通知監察人等為本案訴訟之實體上理由，本非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公司法第205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程序及主持本得授權代理進行，當日與會董事未當場主張程序違法亦未對會議召集表示異議，顯屬事後爭執；相對人確已合法通知監察人列席，而其是否實際列席乃自行決定，聲請人主張與事實不符。又查聲請人及其家族近年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股東會決議無效等諸多訴訟，多數均未獲法院支持，本件聲請欲再次藉由保全程序介入公司治理及股東會運作，而非真正存在何等急迫危險，本件實非單純股東權保護事件，法院應從嚴審查，避免過度介入尚未成熟之商業判斷及股東自治。聲請人並未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加以釋明，不應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
　　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係就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於必要時所為，係屬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而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均屬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於保全必要性之判斷，自應於具體個案中經由利益衡量之觀點，綜合比較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利益保護之重要性、本案勝訴之可能、有無不可回復之損害及法秩序之安定和平之公益等，予以綜合衡量判斷。是若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並無急迫性及欠缺為該處分之必要性時，不論就其請求及原因之釋明是否已足，殊無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餘地（最高法院103年度臺抗字第248號裁定意旨參照）。按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就債權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最高法院97年度臺抗字第41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查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115年度股東常會之議案係為規避股東會就交易具體內容、條件進行審查，並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惟按公司有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第一項之議案，應由有3分之2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3分之2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22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議案之決議說明第3點記載：公司曾於114年董事會提案授權董事長處分大發廠資產案，惟因股東會出席股數未達已發行股數3分之2，以至於該案無法於股東會進行表決。據工商時報報導，相對人持有之大發工業區土地從最高點已下跌每坪5萬元，等於損失近5億元。因此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廠資產事宜等語，有聲請人提出相對人115年第1次董事會議程可參，足見系爭議案係將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廠資產事宜經董事會決議提案至股東會，揆諸前揭說明，須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始得通過授權董事長「洽商」處置大發廠資產事宜，且系爭議案並無就相對人處分大發廠資產相關特定交易條件內容授權董事長片面決定，而僅係授權董事長「洽商」探詢交易機會，則聲請人主張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股東常會之議案為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核與實情有違，已難遽採。又聲請人泛稱其少數股東權將遭限制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云云，惟查其自陳其等少數股東（44％）倘選擇出席115年股東常會，其目的係為依公司法第198條規定累積投票制爭取董事席次，則其是否出席股東常會既係經自身權衡股東權行使之利弊得失後所為選擇，殊難認系爭議案直接限制剝奪聲請人之股東權而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聲請人顯未釋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股東常會之議案對聲請人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自難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無法釋明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且依其主張難認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之情事，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本件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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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5年4月28日召開董事會其中

    討論事項第11案為「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發廠資產案」

    （下稱系爭議案）。相對人大發廠資產價值逾新臺幣（下同

    ）10億元，然相對人經營團隊竟未提報任何估價報告或合理

    性至董事會，相對人董事長亦無報告其是否為大發廠交易可

    能對象之關係人、有無居間報酬等涉及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

    內容。相對人董事陳佩君於董事會代理董事長陳和成出席及

    代理主席時就系爭議案進行表決時，聲請人雖不同意系爭議

    案，仍經陳佩君基於自身董事及代理董事長身分通過系爭議

    案。然系爭議案之提案內容空泛，且架空公司法第185條規

    定，相對人董事長陳和成未親自出席董事會說明議案內容及

    自身利害關係，亦未迴避表決，且未通知監察人列席董事會

    ，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應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而為無效決

    議。若於115年6月2日相對人召開之股東會決議通過系爭議

    案，將使董事長有權做成大發廠之任何處置，為防止聲請人

    等少數股東權遭限制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並防止董事

    長取得空白概括授權，架空董事會特別決議監督審查之重大

    損害與急迫危險，有保全之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

    條第1項、第2項、第53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

    分及緊急處置等語，並聲明：請准禁止相對人將115年4月28

    日第一次董事會討論事項第11案「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

    發廠資產案」之決議，列入相對人於115年6月3日召開115年

    度股東常會之議案。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意旨略以：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重大資產

    處分本即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系爭議案目前僅係董事

    會決議「列案」討論，股東會尚未召開或表決通過，現階段

    亦未發生任何資產處分行為，並無聲請人所主張急迫危險，

    倘法院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無異形同禁止公司股東會討論

    重大經營事項，將嚴重侵害公司自治及股東權利。又公司法

    第185條規定核心在最終是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系爭

    議案經董事會決議提案，僅屬對於授權範圍討論及後續談判

    準備，授權董事長洽商、評估、處理交易事宜，與最終完成

    重大資產處分，本屬不同法律階段，難認系爭議案經董事會

    決議有何無效事由存在。聲請人僅抽象臆測可能造成損害，

    顯係忽略依公司法第185條之制度設計即股東會為最終監督

    機制，董事長縱洽商、詢價、接觸潛在交易對象，若未經股

    東會同意，仍不得完成重大資產處分，聲請人未具體釋明將

    系爭議案列入股東會討論究竟對其有何重大損害，若股東得

    透過保全程序禁止股東會討論議案，將使任何少數股東均得

    輕易癱瘓公司治理程序，將影響公司經營秩序甚鉅。聲請人

    主張系爭議案之董事長未出席、未通知監察人等為本案訴訟

    之實體上理由，本非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公司

    法第205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程序及主持本得授權代理進行

    ，當日與會董事未當場主張程序違法亦未對會議召集表示異

    議，顯屬事後爭執；相對人確已合法通知監察人列席，而其

    是否實際列席乃自行決定，聲請人主張與事實不符。又查聲

    請人及其家族近年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股東

    會決議無效等諸多訴訟，多數均未獲法院支持，本件聲請欲

    再次藉由保全程序介入公司治理及股東會運作，而非真正存

    在何等急迫危險，本件實非單純股東權保護事件，法院應從

    嚴審查，避免過度介入尚未成熟之商業判斷及股東自治。聲

    請人並未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加以釋明，不應准

    許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

    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

    。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

　　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

    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

    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

    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

    ，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

    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

    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

    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

    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

    、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

    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

    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

    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

    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

    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

    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

    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法院

    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係

    就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危險或

    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於必要時所為，係屬衡平救濟手段之

    保全方法；而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均屬不確定的

    法律概念，故於保全必要性之判斷，自應於具體個案中經由

    利益衡量之觀點，綜合比較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利益保護之

    重要性、本案勝訴之可能、有無不可回復之損害及法秩序之

    安定和平之公益等，予以綜合衡量判斷。是若該爭執之法律

    關係並無急迫性及欠缺為該處分之必要性時，不論就其請求

    及原因之釋明是否已足，殊無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餘地（

    最高法院103年度臺抗字第248號裁定意旨參照）。按法院依

    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就債權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

    ，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

    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最高法院97年度臺抗字第419

    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查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

    115年度股東常會之議案係為規避股東會就交易具體內容、

    條件進行審查，並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惟按

    公司有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行為，應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第一項之議案，應由有3分之2以上

    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公司

    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公司為讓與全

    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

    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

    議（3分之2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

    會提出議案。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

    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

    臺上字第22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議案之決議說明第

    3點記載：公司曾於114年董事會提案授權董事長處分大發廠

    資產案，惟因股東會出席股數未達已發行股數3分之2，以至

    於該案無法於股東會進行表決。據工商時報報導，相對人持

    有之大發工業區土地從最高點已下跌每坪5萬元，等於損失

    近5億元。因此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廠

    資產事宜等語，有聲請人提出相對人115年第1次董事會議程

    可參，足見系爭議案係將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

    廠資產事宜經董事會決議提案至股東會，揆諸前揭說明，須

    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始得通過授權董事長「洽商」處置大發

    廠資產事宜，且系爭議案並無就相對人處分大發廠資產相關

    特定交易條件內容授權董事長片面決定，而僅係授權董事長

    「洽商」探詢交易機會，則聲請人主張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

    股東常會之議案為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核與

    實情有違，已難遽採。又聲請人泛稱其少數股東權將遭限制

    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云云，惟查其自陳其等少數股東（

    44％）倘選擇出席115年股東常會，其目的係為依公司法第19

    8條規定累積投票制爭取董事席次，則其是否出席股東常會

    既係經自身權衡股東權行使之利弊得失後所為選擇，殊難認

    系爭議案直接限制剝奪聲請人之股東權而生重大損害或急迫

    危險。聲請人顯未釋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股東常會之議案

    對聲請人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自難認有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無法釋明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且依其主張難認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

    之情事，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本件於法未合，應予

    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305號

聲  請  人    塞席爾商保慈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陳保慈



聲  請  人    陳南宏

共同代理人    林俊宏律師

              黃馨萱律師

              陳雅珍律師

相  對  人    青上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和成

代  理  人    宋忠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民國115年4月28日召開董事會其中討論事項第11案為「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發廠資產案」（下稱系爭議案）。相對人大發廠資產價值逾新臺幣（下同）10億元，然相對人經營團隊竟未提報任何估價報告或合理性至董事會，相對人董事長亦無報告其是否為大發廠交易可能對象之關係人、有無居間報酬等涉及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相對人董事陳佩君於董事會代理董事長陳和成出席及代理主席時就系爭議案進行表決時，聲請人雖不同意系爭議案，仍經陳佩君基於自身董事及代理董事長身分通過系爭議案。然系爭議案之提案內容空泛，且架空公司法第185條規定，相對人董事長陳和成未親自出席董事會說明議案內容及自身利害關係，亦未迴避表決，且未通知監察人列席董事會，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應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而為無效決議。若於115年6月2日相對人召開之股東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將使董事長有權做成大發廠之任何處置，為防止聲請人等少數股東權遭限制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並防止董事長取得空白概括授權，架空董事會特別決議監督審查之重大損害與急迫危險，有保全之必要性。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第53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及緊急處置等語，並聲明：請准禁止相對人將115年4月28日第一次董事會討論事項第11案「授權董事長處置本公司大發廠資產案」之決議，列入相對人於115年6月3日召開115年度股東常會之議案。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意旨略以：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重大資產處分本即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系爭議案目前僅係董事會決議「列案」討論，股東會尚未召開或表決通過，現階段亦未發生任何資產處分行為，並無聲請人所主張急迫危險，倘法院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無異形同禁止公司股東會討論重大經營事項，將嚴重侵害公司自治及股東權利。又公司法第185條規定核心在最終是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系爭議案經董事會決議提案，僅屬對於授權範圍討論及後續談判準備，授權董事長洽商、評估、處理交易事宜，與最終完成重大資產處分，本屬不同法律階段，難認系爭議案經董事會決議有何無效事由存在。聲請人僅抽象臆測可能造成損害，顯係忽略依公司法第185條之制度設計即股東會為最終監督機制，董事長縱洽商、詢價、接觸潛在交易對象，若未經股東會同意，仍不得完成重大資產處分，聲請人未具體釋明將系爭議案列入股東會討論究竟對其有何重大損害，若股東得透過保全程序禁止股東會討論議案，將使任何少數股東均得輕易癱瘓公司治理程序，將影響公司經營秩序甚鉅。聲請人主張系爭議案之董事長未出席、未通知監察人等為本案訴訟之實體上理由，本非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程序所能審究，公司法第205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程序及主持本得授權代理進行，當日與會董事未當場主張程序違法亦未對會議召集表示異議，顯屬事後爭執；相對人確已合法通知監察人列席，而其是否實際列席乃自行決定，聲請人主張與事實不符。又查聲請人及其家族近年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股東會決議無效等諸多訴訟，多數均未獲法院支持，本件聲請欲再次藉由保全程序介入公司治理及股東會運作，而非真正存在何等急迫危險，本件實非單純股東權保護事件，法院應從嚴審查，避免過度介入尚未成熟之商業判斷及股東自治。聲請人並未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加以釋明，不應准許定暫時狀態處分等語。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

　　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臺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係就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重大之損害、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於必要時所為，係屬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而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均屬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於保全必要性之判斷，自應於具體個案中經由利益衡量之觀點，綜合比較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利益保護之重要性、本案勝訴之可能、有無不可回復之損害及法秩序之安定和平之公益等，予以綜合衡量判斷。是若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並無急迫性及欠缺為該處分之必要性時，不論就其請求及原因之釋明是否已足，殊無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餘地（最高法院103年度臺抗字第248號裁定意旨參照）。按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就債權人聲請所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乃衡平救濟手段之保全方法，多具本案化之特性，動輒有預為實現本案請求內容性質之處分，本應以較高度之保全必要性為其准許要件（最高法院97年度臺抗字第41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查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115年度股東常會之議案係為規避股東會就交易具體內容、條件進行審查，並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惟按公司有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行為，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第一項之議案，應由有3分之2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提出之，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3分之2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3分之2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是以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行為（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22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議案之決議說明第3點記載：公司曾於114年董事會提案授權董事長處分大發廠資產案，惟因股東會出席股數未達已發行股數3分之2，以至於該案無法於股東會進行表決。據工商時報報導，相對人持有之大發工業區土地從最高點已下跌每坪5萬元，等於損失近5億元。因此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廠資產事宜等語，有聲請人提出相對人115年第1次董事會議程可參，足見系爭議案係將授權董事長全權「洽商」處置大發廠資產事宜經董事會決議提案至股東會，揆諸前揭說明，須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始得通過授權董事長「洽商」處置大發廠資產事宜，且系爭議案並無就相對人處分大發廠資產相關特定交易條件內容授權董事長片面決定，而僅係授權董事長「洽商」探詢交易機會，則聲請人主張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股東常會之議案為架空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云云，核與實情有違，已難遽採。又聲請人泛稱其少數股東權將遭限制剝奪之重大損害與急迫性云云，惟查其自陳其等少數股東（44％）倘選擇出席115年股東常會，其目的係為依公司法第198條規定累積投票制爭取董事席次，則其是否出席股東常會既係經自身權衡股東權行使之利弊得失後所為選擇，殊難認系爭議案直接限制剝奪聲請人之股東權而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聲請人顯未釋明系爭議案列入相對人股東常會之議案對聲請人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自難認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無法釋明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且依其主張難認有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之情事，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本件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